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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贯彻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工业和信

息化部 中央网信办关于开展城市信息模型（CIM）基础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建科〔2020〕

59号），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央网信办、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商务部、银保监会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建改发〔2020〕

73号）、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中共黑龙江省委网信办、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省人社厅、省商务厅、银保监会黑龙江监管局、省通信局《关于加快基于 CIM 基础平

台的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黑建城管〔2020〕15 号)等文件政策要求，标准编

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相关国内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

基础上，编制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平台功能；5.平台应用；6.

平台运维、安全与性能。

本标准由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奥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

容的解释。

本标准由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奥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

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 XXX（地址：XXX；邮政编码：XXX）。

本标准主编单位：

本标准参编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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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城市信息模型（CIM）基础平台的建设和应用，推动城市数字化转

型和高质量发展、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黑龙江省城市信息模型（CIM）基础平台的建设和应用。

1.0.3 城市信息模型（CIM）基础平台的建设和应用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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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城市信息模型 city information model/modeling（CIM）

以建筑信息模型（BIM）、地理信息系统（GIS）、物联网（IoT）等技术为基

础，整合城市地上地下、室内室外、历史现状未来多维多尺度信息模型数据和城

市感知数据，构建起三维数字空间的城市信息有机综合体，简称 CIM。

2.0.2省级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 basic platform for city information

model/modeling at provincial level

纵向对接国家级 CIM 基础平台的监督指导、业务协同、综合评价等应用和

市级 CIM 基础平台，横向同省级其它政务系统对接、信息共享，具有重要数据

汇聚、统计分析、跨部门数据共享和监测市级 CIM基础平台运行状况等基本功

能和重点专项应用功能的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简称省级 CIM基础平台。

2.0.3市级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 basic platform for city information

model/modeling at city level

纵向对接省级 CIM 基础平台，横向同市级其他政务系统对接，具有对城市

信息模型资源进行汇聚、整合、共享和可视化等基本功能和重点专项应用功能的

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简称市级 CIM基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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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CIM 基础平台的总体架构宜符合《信息技术 云计算 参考架构》GB/T 32399和《信

息技术 云计算 平台即服务（PaaS）参考架构》GB/T 35301的规定。

3.0.2 CIM基础平台的总体架构应包括设施层、数据层、服务层、应用层和用户层，及标准

规范体系、运维与安全保障体系（图 3.0.2-1和 3.0.2-2）。

1 平台设施层应包括数据存储、计算、传输、服务等基础软硬件及网络资源，可包括

物联感知设备；

2 省级和市级 CIM基础平台数据层内容应符合《黑龙江省城市信息模型（CIM）平

台信息入库标准》、《黑龙江城市信息模型（CIM）基础平台数据编码导则》的规定；

3 省级 CIM基础平台服务层内容应符合本标准第 4.1节规定，市级 CIM基础平台服

务层内容应符合本标准第 4.2节规定；

4 省级 CIM基础平台应用层内容应符合本标准第 5.1节规定，市级 CIM基础平台应

用层内容应符合本标准第 5.2节规定；

5 平台应建设统一的标准规范，与国家、行业和黑龙江省相关数据标准及技术规范衔

接；

6 平台建设应按照国家现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政策和标准要求建立运行、维护与安全

保障体系，保障平台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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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2-1 省级 CIM基础平台总体架构

图 3.0.2-2 市级 CIM基础平台总体架构

3.0.3 CIM基础平台的建设应包括功能、数据、应用和安全运维等内容，应充分利用城市现

有软件、硬件、数据等政务信息化基础设施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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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CIM基础平台应提供数据和服务访问的接口，宜与黑龙江省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黑龙江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等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公共服务多领域相关平台（系

统）对接，满足业务协同、信息联动和应用扩展的要求。

3.0.5 省级和市级 CIM 基础平台纵向之间及与同级政务系统横向之间应建立衔接关系（图

3.0.5）。横向上保证对应层级相关部门间的互联，纵向上保证下级 CIM基础平台与上级 CIM

基础平台的互通。

图 3.0.5 省级、市级 CIM基础平台衔接关系

3.0.6 CIM基础平台和数据应采用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或与之联系的城市独

立坐标系，高程基准应采用 1985国家高程基准，时间系统应采用公历纪元和北京时间。

3.0.7 CIM 基础平台的建设、运行和使用应符合国家信息安全的规定，应保证 CIM 数据的

存储、传输、共享和应用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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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台功能

4.1 省级 CIM基础平台

4.1.1 省级 CIM基础平台应具备重要数据汇聚与管理、场景配置、数据查询与可视化、统计

分析、数据共享与交换、监测监督、运行管理、分析应用、开发接口等功能。

4.1.2 数据汇聚与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省级 CIM基础平台数据汇聚与管理功能应包括数据获取、数据清洗、数据融合、

数据资源编目和数据管理等功能；

2 应获取 CIM成果、资源调查、业务系统、工程建设项目等数据；

3 数据清洗应具有多源异构数据转换、审核、比对校验、去重和纠错等功能；

4 数据融合应具有数据信息分类、标识、关联等功能；

5 数据资源编目应具备 CIM信息资源编目、目录注册和目录发布等功能；

6 数据管理应具备模型数据管理、空间数据管理、数据服务管理、专题与目录管理、

元数据管理等功能。

4.1.3 省级 CIM基础平台应根据应用场景需要，提供特定范围内不同维度、不同级别要素的

图形、模型及其组合的配置管理功能。

4.1.4 数据查询与可视化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省级 CIM基础平台应提供地名地址查询、空间查询、要素查询、模型查询、模型

元素查询、建筑全生命周期数据查询、多维度统计等功能，应支持关键字查询、模糊查询、

关联信息查询、组合条件查询等查询形式；

2 省级 CIM基础平台应提供模型加载、模型关联、集成展示、切换展示、图文关联

展示、二三维分屏比对、分级缩放、可视化渲染、图形变换、场景模拟、场景管理和场景漫

游等功能。

4.1.5 统计分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省级 CIM基础平台应具备按时间、空间、指标等维度对 CIM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

功能，以报表和图表等形式进行可视化展示及结果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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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省级 CIM基础平台应具备基于CIM数据库的决策模型分析及参数配置、计算分析、

结果可视化、人机交互、决策分析报告辅助制作等功能。

4.1.6 数据共享与交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省级 CIM基础平台应支持跨部门数据共享与交换，跨部门数据共享应支持部门间

业务联审，实现跨部门业务协同；

2 数据交换宜采用前置交换、在线共享或离线拷贝方式，其中前置交换应提供 CIM

数据交换参数设置、数据检查、交换监控、消息通知等功能；在线共享应提供服务浏览、服

务查询、服务订阅和数据上传下载等功能。

4.1.7 省级 CIM 基础平台应具备对下级平台运行机制、运行状况等方面的远程监测监督功

能。

4.1.8 省级 CIM基础平台应提供组织机构管理、角色管理、用户管理、统一认证、平台监控、

日志管理等运行管理功能。

4.1.9 省级 CIM基础平台分析应用应包括可视性分析、空间分析、大数据分析、辅助分析等

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可视性分析应包括通视分析、视廊分析、天际线分析等功能；

2 空间分析应包括分层分户统计分析、楼层拆解、开挖分析、刨切分析、地形分析、

二三维缓冲区分析、空间拓扑分析、建筑间距分析、建筑密度分析、建筑高度分析等功能；

3 大数据分析应包括建筑面积分析、机动车位统计分析等功能；

4 辅助分析应包括绿地率分析、贴线率分析、退线分析、建筑量分析、容积率分析、

日照分析、叠加分析、碰撞检测分析、用地性质指标的分析、建筑方案分析等功能。

5 模拟仿真宜包括夜景灯光模拟、排水防涝模拟、火灾逃生模拟、交通模拟等功能。

4.1.10 开发接口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省级 CIM基础平台应提供开发接口（API）及其开发指南或示例等说明文档；

2 平台开发接口宜包括下列类别：

1) 资源访问类：提供 CIM元数据、模型信息查询、目录服务接口、服务配置和融合等

功能，实现信息资源的发现、检索和管理；

2) 地图类：提供不同级别不同尺度 CIM调用、加载、渲染、场景漫游及属性查询、符

号化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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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事件类：提供在 CIM场景交互中侦听和触发事件等服务；

4) 控件类：提供 CIM基础平台中控件功能的调用等功能；

5) 数据交换类：提供 CIM元数据查询、模型预览、授权访问、上传、下载和格式转换

等功能；

6) 数据分析类：提供时间、空间和指标等多维度数据对比分析、大数据挖掘分析等功

能；

7) 平台管理类：提供用户认证、权限管理、资源申请和授权审核等管理功能。

4.2 市级 CIM基础平台

4.2.1 市级 CIM基础平台应具备数据汇聚与管理、场景配置、数据查询与可视化、数据共享

与交换、分析应用、运行与服务、开发接口等功能。

4.2.2 数据汇聚与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市级 CIM基础平台应提供 CIM成果数据、时空基础数据、资源调查数据、规划管

控数据、工程建设项目数据、公共专题数据和物联感知数据汇聚功能，应支持二三维 GIS

数据、BIM 数据和其它三维模型数据的汇聚；

2 市级 CIM基础平台应具备模型检查入库、模型轻量化、模型抽取、模型比对与差

异分析、版本管理等功能；

3 市级 CIM基础平台应具备资源目录管理、元数据管理、数据清洗、数据转换、数

据导入导出、数据更新、数据备份与恢复等数据管理功能。

4.2.3 市级 CIM基础平台应根据应用场景需要，提供特定范围内不同维度、不同级别要素的

图形、模型及其组合的配置管理功能。

4.2.4 数据查询与可视化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市级 CIM基础平台应具备地名地址查询、空间查询、要素查询、模型查询、模型

元素查询、多维度统计等功能，应支持关键字查询、模糊查询、关联信息查询、组合条件查

询等查询形式；

2 市级 CIM基础平台应提供模型加载、集成展示、图文关联展示、分级缩放、可视

化渲染、图形变换和场景管理等功能。

4.2.5 数据共享与交换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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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级 CIM基础平台应具备跨部门数据共享与汇聚功能，支持部门间业务联审，实

现跨部门业务协同；

2 数据交换宜采用前置交换、在线共享或离线拷贝方式。前置交换应提供 CIM数据

的交换参数设置、数据检查、交换监控、消息通知等功能；在线共享应提供服务浏览、服务

查询、服务订阅和数据上传下载等功能。

4.2.6 市级 CIM基础平台分析应用应包括可视性分析、空间分析、大数据分析、辅助分析等

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可视性分析应包括通视分析、视廊分析、天际线分析等功能；

2 空间分析应包括二三维缓冲区分析、空间拓扑分析、建筑间距分析、建筑密度分析、

建筑高度分析等功能；

3 大数据分析应包括建筑面积分析、机动车位统计分析等功能；

4 辅助分析应包括绿地率分析、贴线率分析、退线分析、建筑量分析、容积率分析、

日照分析、叠加分析、碰撞检测分析、用地性质指标的分析等功能。

4.2.7 运行与服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市级 CIM基础平台运行应具备组织机构管理、角色管理、用户管理、统一认证、

平台监控、日志管理及 CIM数据资源服务、功能和接口的注册、授权和注销等功能；

2 市级 CIM基础平台服务宜具备 CIM数据服务发布、服务聚合、服务代理、服务启

动停止、服务调用、服务监控、访问控制等功能。

4.2.8 开发接口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市级 CIM基础平台应提供开发接口（API）及其开发指南或示例等说明文档；

2 市级 CIM基础平台开发接口应包括下列类别：

1) 资源访问类：提供 CIM元数据、模型信息查询、目录服务接口、服务配置和融合等

功能，实现信息资源的发现、检索和管理；

2) 项目类：管理 CIM应用的工程建设项目全周期信息，提供信息查询、进展跟踪、信

息编辑、模型与资料关联等操作功能；

3) 地图类：提供不同级别不同尺度 CIM调用、加载、渲染、场景漫游及属性查询、符

号化等功能；

4) 三维模型类：提供三维模型的资源描述、调用与交互操作功能；



10

5) BIM类：提供模型信息查询、剖切、批注、绘制、测量、编辑等操作和分析功能；

6) 事件类：提供在 CIM场景交互中侦听和触发事件等服务；

7) 控件类：提供 CIM基础平台中控件功能的调用等功能；

8) 数据交换类：提供 CIM元数据查询、模型预览、授权访问、上传、下载和格式转换

等功能；

9) 实时感知类：提供物联网感知设备定位、接入、监测数据解译、监测信息推送和调

取等服务；

10) 数据分析类：提供时间、空间和指标等多维度数据对比分析、大数据挖掘分析等

功能；

11) 模拟推演类：提供基于 CIM的典型应用场景过程模拟、情景再现、预案推演等功

能；

12) 平台管理类：提供用户认证、权限管理、资源申请和授权审核等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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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平台应用

5.1 省级 CIM基础平台应用

5.1.1 省级 CIM基础平台应用宜包括房屋信息管理、城市市政设施管理、在建工程项目管理、

房地产市场监督、物业管理、老旧小区监督改造等应用。

5.1.2 房屋信息管理应用应包括全省城镇房屋、农村房屋的信息管理，宜提供各类房屋数据

管理、元数据可视化管理、网上审批流程管理、移动端信息采集上报、GIS地图管理、数据

统计分析等功能。

5.1.3 城市市政设施管理应用宜提供市政基础设施和综合管廊的基础数据管理、设施运行管

理、综合查询、数据统计分析等功能。

5.1.4 在建工程项目管理应用应包括智慧工地、房屋和市政在线申报和在建工程项目全生命

周期管理，宜提供全省在建项目一张图、信息管理、施工现场监管、数据统计分析等功能。

5.1.5 房地产市场监管应用宜提供房地产基础信息管理、楼盘基础信息管理、房地产从业人

员管理、信用档案管理、市场与价格分析、重点企业分析等功能。

5.1.6 物业监管应用宜提供物业行业相关基础数据管理、物业管理规范标准库建设、动态考

核、专题统计分析等功能。

5.1.7 老旧小区改造监管应用宜提供老旧小区基础信息管理、改造进度管理、监督检查管理、

专题统计分析等功能。

5.2 市级 CIM基础平台应用

5.2.1 市级 CIM基础平台应用宜包括城镇建设管理、城市管网综合管理、智慧工地、建设工

程质量监管、房地产市场监管和物业监管等应用。

5.2.2 城镇建设管理应用宜提供建设项目重大事件信息管理、全市轨道交通建设信息统计分

析、城市基础设施重大事故预警与应急管理、建成区内市建或市管市政道桥和交通基础设施

项目信息管理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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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城市管网综合管理应用宜提供地下综合管廊工程项目规划方案管理、项目建设信息管

理、设施运营维护管理、项目质量达标考核管理、地下综合管廊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草案

统计查询、安全预警和应急预案管理、全市天然气管道（含长输管道）安全监管等功能。

5.2.4 智慧工地应用宜具备场景展示及模拟仿真、监测预警和监督管理等功能。

5.2.5 建设工程质量监管应用宜提供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检查和专项考核管理、施工现场监

测、项目竣工备案信息管理、建筑材料和机械设备现场使用监管、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事件信

息管理、安全突发事故预警与应急管理、危险房屋信息管理、全市房屋安全鉴定机构信息管

理等功能。

5.2.6 房地产市场监管应用宜提供房地产市场运行监测分析、预警预报、房地产开发企业资

质和信用管理、房屋交易管理、房地产中介管理、个人住房信息管理、房屋租赁市场监督管

理等功能。

5.2.7 物业监管应用宜提供物业服务企业信用信息汇总统计、信用等级评定及发布、全市物

业行业专家库管理、住房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区/县（市）物业管理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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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平台运维、安全与性能

6.1 平台环境

6.1.1 CIM基础平台应充分共享已建政务基础设施资源，建立满足系统运行的软硬件环境，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CIM 基础平台应配备稳定的网络管理、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等基础软件，

性能指标应根据实际需求确定；

2 CIM 基础平台应配备稳定可靠的信息机房、网络设备、安全设备、存储设备、服

务器、终端和物联网设备，性能指标应根据实际需求确定；

3 平台宜适用云计算中心提供的运行环境，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数据中心设计规范》

GB50174、《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GB/T 2887和《计算机场地安全要求》GB/T 9361的规定

自建机房提供运行环境，宜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国家电子政务网络技术和运行管理规范》

GB/T 21061要求建设网络环境。

6.1.2 CIM基础平台应建设满足平台部署运行、数据协同共享、数据安全可靠等需求的网络

环境，形成纵向互通、横向互联的网络体系。

6.2 平台运维

6.2.1 CIM基础平台的运行维护和更新应符合《信息技术服务 运行维护 第 1部分：通用要

求》GB/T 28827.1的规定。

6.2.2 CIM基础平台建设方应组建专业、稳定的运维团队，负责平台、数据、网络和硬件的

管理、维护和持续更新。

6.2.3 CIM基础平台应建立系统性的管理机制，包括但不限于组织架构、权限管理、运行维

护、操作规程、数据安全、数据保密、数据更新维护。

6.2.4 CIM 基础平台应适应数据、用户数及功能应用增长的需求，通过硬件、网络和 CIM

系统架构的协同优化来保持稳定性和健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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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安全保障

6.3.1 CIM基础平台应满足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三级的要求，应在综合评估安全风险的基

础上设计安全方案，开展等级保护备案和测评。

6.3.2 CIM基础平台应采取统一身份认证及单点登录、权限管理、日志跟踪、入侵防范和安

全审计等措施。

6.3.3 CIM数据采集、传输、共享和交换的安全应符合现行标准及相关国家政策的规定。

6.3.4 CIM数据存储和备份的安全应符合现行标准及相关国家政策的规定，制定容灾备份策

略，设计本地备份和异地备份方案。

6.4 平台性能

6.4.1 CIM基础平台性能要求应符合《三维地理信息模型数据产品规范》CH/T 9015、《工程

建设项目业务协同平台技术标准》CJJ/T 296等标准以及相关国家政策的规定。

6.4.2 CIM基础平台应符合《公共服务电子地图瓦片数据规范》GB/T 35634、《建筑信息模

型设计交付标准》GB/T 51301、《城市三维建模技术规范》CJJ/T 157、《建筑信息模型（BIM）

与物联网（IOT）技术应用规程》T/CSPSTC 21等相关数据建设规范，支持大范围空间数据

资源的性能访问要求，相关要求如下：

1 平台应满足城市级精细化三维浏览，支持 100平方公里及以上的 CIM数据存储、

索引、计算能力；

2 平台宜满足百个以上 BIM构件的加载和管理。

6.4.3 CIM基础平台宜参照《工程建设项目业务协同平台技术标准》CJJ/T 296等技术标准

的相关规定，确保服务资源和统计分析的快速访问。

6.4.4 省级 CIM基础平台在参照服务器资源配置且网络带宽达到 720M或以上的前提下，数

据服务响应时间应符合如下要求：

1 最大同时在线用户数为 1200，最大并发数为 240；

2 二维瓦片服务初始加载时间不超过 4秒，后续加载时间不超过 2秒；

3 二维动态矢量服务初始加载时间不应超过 5秒，后续加载时间不应超过 3秒；

4 渲染亿级三角面片数量模型的渲染帧率不低于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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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面积 2000平方公里以内白模数据初始加载时间不超过 4秒，后续加载时间不超过

2秒；

6 面积 100平方公里以内且精度不低于 0.2m的倾斜摄影和精模数据初始加载时间不

超过 5秒，后续加载时间不超过 3秒；

7 故障响应时间小于 2小时，恢复时间小于 8小时；

8 根据网络环境情况变动响应时间变动范围不超过 50%。

6.4.5 市级 CIM基础平台在参照服务器资源配置且网络带宽达到 240M或以上的前提下，数

据服务响应时间应符合如下要求：

1 最大同时在线用户数为 1600，最大并发数为 320，可通过增加服务器资源提升承载

在线用户数和并发数；

2 二维瓦片服务初始加载时间不超过 4秒，后续加载时间不超过 2秒；

3 二维动态矢量服务初始加载时间不应超过 5秒，后续加载时间不应超过 3秒；

4 渲染亿级三角面片数量模型的渲染帧率不低于 25；

5 面积 1000平方公里以内白模数据初始加载时间不超过 4秒，后续加载时间不超过

2秒；

6 面积 100平方公里以内且精度不低于 0.2m的倾斜摄影和精模数据初始加载时间不

超过 5秒，后续加载时间不超过 3秒；

7 LOD400 且建筑面积 100万平方米以内的 BIM 数据初始加载时间不超过 6 秒，后

续加载时间不超过 4秒；

8 故障响应时间小于 2小时，恢复时间小于 8小时；

9 根据网络环境情况变动响应时间变动范围不超过 50%。

6.4.6 省级 CIM基础平台在参照服务器资源配置且网络带宽达到 720M或以上的前提下，查

询统计服务响应时间应符合如下要求：

1 简单统计分析查询响应时间不超过 3秒，复杂统计分析查询响应时间不超过 5秒；

2 故障响应时间小于 2小时，恢复时间小于 8小时。

3 根据网络环境情况变动响应时间变动范围不超过 50%。

6.4.7 市级 CIM基础平台在参照服务器资源配置且网络带宽达到 240M或以上的前提下，查

询统计服务响应时间应符合如下要求：

1 简单统计分析查询响应时间不超过 3秒，复杂统计分析查询响应时间不超过 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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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故障响应时间小于 2小时，恢复时间小于 8小时。

3 根据网络环境情况变动响应时间变动范围不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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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

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用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用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用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符合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

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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